
 

求職者自行求職紀錄表一（供面試求職時使用） 

本人            於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前往           公司應徵 

             工作，結果： 

一、決定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開始僱用，薪資           。 

二、因下列原因未能僱用：(可重覆勾選) 

□工作地區不合     □工作環境不合 

□教育程度不合     □待遇及福利措施不合 

□體能不合      □其他條件不合  

□技術不合      □其他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電話：    

單位地址： 

單位聯絡人（指與求職者直接面試者）： 

填表人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本求職紀錄應為辦理失業再認定申請日前 30天之求職資料，以上資料各欄位請務必詳細

填寫，就服機構視需要主動與雇主聯繫查證，如有不實，將影響您的失業給付認定。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求職紀錄表二（可供郵寄履歷表或網路求職…等求職方式使用）      

本人          於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方式應徵              公司之 

           工作，並於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電話與該公司           聯繫

確認，該公司回覆結果如下： 

一、決定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開始僱用，薪資          。 

二、因下列原因未能僱用：(可重覆勾選) 

□工作地區不合     □工作環境不合 

□教育程度不合     □待遇及福利措施不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體能不合      □其他條件不合  

□技術不合      □其他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電話： 

單位地址： 

單位聯絡人（求職者直接聯繫之對象）： 

填表人簽章： 

    

(本求職紀錄應為辦理失業再認定申請日前 30天之求職資料，以上資料各欄位請務必詳細

填寫，就服機構視需要主動與雇主聯繫查證，如有不實，將影響您的失業給付認定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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